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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所属类别】国家法律法规 【文件来源】人民法院报 （法

释[２００５]４号）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法院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若干规定》已

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３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３

４０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２００５年６月６日起施行

。 二○○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

民检察院的决定》第三条的规定，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

人民法院案件管辖权问题规定如下： 第一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行使地方基层人民法院

和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权，管辖兵团范围内的各类案件

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管辖原

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兵团范围内的第一审案件、上诉

案件和其他案件，其判决和裁定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

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。但兵团各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（含

死缓）的案件的上诉案件以及死刑复核案件由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管辖。 第二条 兵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

第一审刑事案件，由兵团人民法院管辖。 兵团人民法院对第

一审刑事自诉案件、第二审刑事案件以及再审刑事案件的管

辖，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。 第三条 兵团人民法院管辖



以下民事案件： （一）垦区范围内发生的案件； （二）城区

内发生的双方当事人均为兵团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的案件； （三）城区内发生的双方当事人一方为兵团范

围内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且被告住所地在兵团工作

区、生活区或者管理区内的案件。 对符合协议管辖和专属管

辖条件的案件，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权。 第

四条 以兵团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由该行政机关所

在地的兵团人民法院管辖，其管辖权限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

定办理。 第五条 兵团人民法院管辖兵团范围内发生的涉外案

件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根据

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涉外案件的兵团法院。 第

六条 兵团各级人民法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各级人民法

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，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

成的，报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管辖。 第七

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所管辖

第一审案件的上诉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。 第八条 对于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审理再审案件所

作出的判决、裁定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不再进

行再审。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人民法院关于兵

团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其他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

定为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